
中国科大动物行为学研究平台管理规范 
 

平台功能和目标 

动物行为学研究平台主要功能：为满足相关科学研究对动物饲养及活体动物

实验（特别是动物行为学实验）一体化的科研需求。 

平台目标：为相关学科开展动物行为学相关研究提供高质量技术支撑和服务，

打造全国第一特色动物行为学研究平台，不仅服务于中国科大、也面向全国，力

争成为中国科大面向全国的特色平台。 

总则 

为了确保平台运行有序以保障动物饲养及各项研究工作在平台顺利开展，有

效支撑和服务于相关科学研究及教学，实现平台目标，同时体现公正、公开、奖

惩有依据，现制定本管理规范。适用范围为平台工作人员和所有在平台开展工作

的实验人员。包括如下 7 个方面：平台准入培训和设备使用许可、平台管理委员

会、平台人员职责、平台收费标准及规则、违规处罚制度、附则。  

 

1.平台准入培训和设备使用许可 

1.1 平台准入培训 

平台对实验人员实行准入培训制度，常规屏障环境准入培训每月 1 次，若当

月培训报名人员少于 5 人，培训将推迟至下月开展，2 次培训间隔最长不超过 2

个月；特殊培训因需开展【屏障环境英文准入培训、普通环境准入培训（猴）】。  

1.2 平台设备使用许可 

获得准入许可后仅具有进入相应区域的许可权限，需在平台使用设备开展实

验工作，需要申请特定设备的使用许可，被授权许可后方可使用相应的特定设备。

平台实验区内有多种实验设备，使用任何实验设备均应取得相应的使用许可，实

验设备的使用许可申请随时受理、因需开展。 

在初次获得相应许可资质后 3 个月内未实质使用相应许可权限的人员，资质

自动取消；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应许可资质人员连续 6 个月内未实质使用相应许

可权限的人员，资质自动取消。 



实验人员在平台开展工作通常需要获得准入许可和平台设备使用许可，对于

未获得准入许可及设备使用许可的人员急需在平台开展工作的，平台允许其在有

资质的人员全程陪同和协助下开展工作，若出现未获得准入许可及设备使用许可

的人员单独借用他人门禁卡进入平台开展工作，我们将对被借用的门禁卡所有者

进行违规处理（取消准入及特定设备使用许可 3 个月）。 

通过培训的实验人员应该熟知平台的使用规则和要求（包括本管理规范），

拥有资质的实验人员向平台工作人员询问在培训及本管理规范中已经清楚交代

的事情累计达到 3 次者，将需重新参加最近一期的培训并获得通过，否则将取消

准入资质。 

 

2.平台管理委员会 

平台管理委员会是平台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平台负责人（或技术主管）需

定期向管理委员会汇报平台运行情况，遇重大事项需及时向管理委员会汇报并取

得管理委员会决议，平台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需严格执行管理委员会决议，对管理

委员会负责。 

管理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会主任：薛天  

委员会成员：薛天、胡兵、周江宁、毕国强、申勇、熊伟、宋晓元、刘强、白丽、

张智、王育才 

 

3.平台人员职责 

平台主任负责平台全面工作，直接对管理委员会负责； 

平台技术主管负责协助平台主任依据平台管理规范和制度做好平台日常管

理工作； 

平台动物饲养员负责具体动物饲养工作，动物饲养工作需严格按照工作流程

及规范要求开展。 

 

4.平台收费标准及规则 

4.1 动物饲养费 



小鼠：2.5 元/笼/天 

大鼠：3.0 元/笼/天 

猕猴：30 元/只/天 

动物笼位承租饲养：按标准饲养费八折收取（小鼠：2 元/笼/天，大鼠：2.4

元/笼/天）。为充分高效利用平台有限的笼位资源，对于承租笼位，若长期空置笼

位数（大于 1 个月）超过 10%，平台将无偿收回长期空置的笼位。 

特殊饲养将考虑饲养人工、饲料和垫料等成本制定收费标准。 

4.2 仪器设备使用费 

活体双光子成像平台：120 元/小时 

……  

普通行为学实验设备：10 元/小时 

实验间承包费：10000 元/年/间（约 10 平米），15000 元/年/间（约 20 平米）。 

（备注：学院仪器中心收费标准参考，价值 300 万以上设备：100-150 元/小时；

价值 100-300 万设备：50-100 元/小时；价值 100 万以下设备：10-20 元/小时） 

4.3 校内用户费用收缴制度 

校内用户费用收缴采用先使用后结算，费用清单每季度发送 1 次，用户自收

到账单日起半年内完成费用结清，若当前经费确有困难，请向平台提出费用延期

结清书面申请，获批后可延期结清。对于违反费用收缴制度的研究组，平台有权

暂停该研究组所有实验人员进入平台开展工作的权限，直至问题解决。  

4.4 校外用户费用收缴制度 

校外用户费用收缴采用预付费用制度，不允许欠费使用平台设施，收费标准

为校内用户 2 倍。 

 

5.违规处罚制度 

5.1 取消准入平台资格 1 个月的违规行为 

随意变动平台内实验仪器位置、插拔电源接线板等；长发人员戴头套时未将

长发放入头套内；手机等进入设施未静音或使用手机通话；使用设施内固定电话

长时间通话（超过 5 分钟）或大声通话；在设施内大声喧哗；在设施内身上明显

有化妆品的异味；自行带入劣质用电物品产生用电安全问题。 



擅自更换动物到其它饲养间、私自改变他人动物笼位位置；未经允许在实验

间饲养动物、动物在实验间过夜；处理动物时动物有逃逸可能或发生动物逃逸后

不采取措施；自行处理动物产生的脏笼盒、脏垫料等没有及时送入废物出口间；

擅自触动饲养区及饲养间任何灯具开关。 

非开放时间（或非允许时段）滞留实验区和饲养区；从屏障环境内进入出口

后，再次返回屏障环境；平台笼盒带离平台当天未归还至平台清洗间；未经允许

将平台物品带离平台；实验结束未恰当整理实验间并恢复实验间原貌；实验后将

大量垃圾滞留在实验间未及时带出平台；未将进入屏障物品清洁干净。 

发生上述违规行为者，将取消准入平台资格 1 个月。 

5. 2 取消准入平台资格 3 个月的违规行为 

实验人员自行转移动物进入平台、自行携带笼具或自行转移大型物品进入平

台；非紧急情况下使用紧急出口；动物尸体在设施内过夜、未恰当处理或未放入

指定位置；借门禁卡给未授权人员使用或给取消准入平台资格的人员使用。发生

上述违规行为者，将取消准入平台资格 3 个月。 

实验人员 1 年内出现 2 次以上（含 2 次）违规的，取消平台准入资质期限是

例行处罚期限的 2 倍以上时间（最高处罚期限 6 个月）。 

所有违规人员均需在取消准入平台资格期届满前后时段重新报名参加平台

准入授权培训，合格（且取消准入平台资格期届满）后方能再次获得准入资质，

在重新获得准入资质前，禁止以任何形式进入平台，一旦发现将面临取消资质至

少 1 年以上的处罚。 

例行违规处罚经核实后将第一时间通过 email 通知并在平台 QQ 群发布，实

验人员对处罚有异议或出现其它重大违规事件（上述违规行为未覆盖的）的，平

台技术主管提出拟处罚方案并提请平台管理委员会审核，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发布执行。 

 

6.附则 

动物行为学研究平台管理委员会对本管理规范具有最终解释权。 

本管理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021.01 


